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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构建虽然历史不长，但起点比较高，发展比较快，强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行政法治
化的进程。
然而，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民主法治的逐步完善，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看，遇到的难点和困惑越来越多。
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努力在阐释着法律，回应着行政诉讼中的问题，但是许多问题单靠司法解释是难以
解决的。
法律的价值在于实践，司法实践不仅赋予理论研究以动力，而且赋予法律以生命力。
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和完善，需要与司法实践相辅相成的理论，并以此推动立法。
即实践、理论和立法应浑然一体，一脉相承，这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自我完善的路径，也是行政法治
的必由之路。
如果说我们的行政诉讼制度在诞生时；移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成果，那么经过十七年的实践摸索，
在拥有比较丰富的行政审判实践和理论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学习和借鉴就显得更加必要。
有了解才有比较，有比较才有提升。
因此，我们需要从实践的角度了解他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理论及司法现状，借鉴他国成熟的经验为我
所用，才能快速发展。
我国在立法时主要参考了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行政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和对外交流过程中，我
们发现德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与应用似乎更适合我国的实际。
于是，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法官学院和德国国际继续教育与发展协会，达成了第一阶段的行
政诉讼法律制度交流项目协议。
从此，值得记入史册的中德两国行政诉讼法律制度交流和专业人员培训正式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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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作者主要来自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的资深法官。
    全书共分十七个专题，不仅涵盖了当代行政诉讼制度中的重要内容，而且直面行政审判中疑难问题
的解决，同时试图借鉴德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先进经验来解决我国行政审判中出现的新问题。
内容涉及行政诉讼当事人制度、行政法律程序和法律适用规则、行政裁量与裁判方式、行政合同与行
政许可、行政审判庭审方式等。
    本书是中国行政法官的实践教科书，同时可作为我国各级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学习用书、行政法研究
者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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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认为，法院在确定被告的时候，委托的法律依据与委托的形式不同，没有法律依据的委托可能成
立，但没有法定行使的委托则可能不能成立。
例如，某县政府通过某个领导，以口头的形式委托其所属的部门行使行政职权。
该部门以自己的名义行使了行政职权。
相对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
对于该案中行政委托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我们认为，行政机关行使任何行政职权，都应当遵循正当
的法律程序，其中有必要的法律形式是正当程序的要求。
行政委托也是如此，应当有必要的形式。
该案中县政府以口头形式委托，应当视为委托形式不合法，不能成立。
如果政府以政府令的形式实施委托，即使该委托没有法律依据，仍应当视为委托成立。
第二，被委托机关没有以委托机关名义行使行政权力，委托关系是否成立。
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被委托机关没有以委托机关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行政委托关
系不成立。
另一种观点认为，委托关系是否成立，应视委托机关的委托行为是否合法，而不受被委托机关行为的
影响。
上述案例中，若县政府的委托行为合法，即使被委托机关没有以县政府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该委托
关系仍然成立。
我们同意后者的观点。
第三，若委托关系成立，上述案例是否应当以委托机关为被告。
我们认为，委托关系是否成立并不必然决定何机关为被告。
该案中，被委托机关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权力，对于相对人来说，行使行政职权的是被委托机关，
与相对人形成法律关系的是被委托机关，应当以被委托机关为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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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德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实务指南:中国行政法官实践手册》由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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